
云 南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文件

云医保 〔２０２６〕５号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内镜使用收费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州 (市)医保局、卫生健康委,昆明地区省级公立医疗机构、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省急救中心:

为做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 (以下简称立项指南)落

地执行工作,根据国家医保局印发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

解读辅导»,结合我省实际,现将内镜使用收费等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在落实各批次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文件 “常规内镜下手术

已包含在价格构成中,医疗机构在开展相关操作时,不得另收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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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检查费、腔/内镜使用费、微创技术外科手术辅助费”规定

基础上,凡服务产出、价格构成、计价说明、使用说明中明确不

含内镜检查费或可加收内镜检查费的,治疗、手术项目与内镜检

查项目均按全价计价.例如:使用宫腔镜 (阴道内镜)进行阴道

异物取出时,按照 “阴道异物取出费”＋ “宫腔镜检查费”收

费;使用支气管镜进行气管病变切除时,按照 “无创气管病变切

除费”＋ “支气管镜检查费 (常规内镜)”收费.同一次内镜操

作下,涉及多个治疗、手术的,内镜检查费仅计费１次.

二、“中药贴敷—中药热奄包 (扩展)”定价时已统筹考虑

多部位热奄包治疗,医疗机构单独开展 “中药贴敷—中药热奄包

(扩展)”,不得与 “中药贴敷—中药贴敷 (大)(加收)”“中药

贴敷—中药贴敷 (特大)(加收)”同时计费.

三、依据 «关于印发辅助生殖等五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

指南映射关系的通知» (医保价采函 〔２０２４〕２８０号)中 «中医

外治类立项指南价格项目映射关系表 (试行)»,“中医定向透药

疗法”暂按 “中药烫熨”的５０％计费,单独开展时每日计费不

超过１次,不得与 “中药烫熨—中药烫熨 (特大) (加收)”同

时计费.

四、“温针灸”在操作技术、服务产出方面与电热针有相似

之处,基于立项逻辑一致性的考虑,将映射关系调整至 “常规针

法”,暂按 “常规针法”收费,相关易耗品不向患者额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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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五、«放射检查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类别»使用

说明第５条, “X线摄影成像” “计算机体层成像 (CT)平扫”

“计算机体层成像 (CT)增强扫描”等项目中的 “部位”,齿科

调整为口腔颌面.

六、规范后 “可复消手术特殊刀使用费 (高频电刀、氩氦

刀)”“可复消手术特殊刀使用费 (氩汽刀、等离子刀、激光刀、

微波刀)” “可复消手术特殊刀使用费 (超声刀、射频刀、水

刀)”医保支付类别为乙类.

七、鉴于甲状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对称器官,临床实施双侧

甲状腺全切除术时,“甲状腺全切除费 (常规)”、“甲状腺全切

除费 (复杂)”仅按１个计价单位计价.

八、救护车转运患者,使用电梯或在二楼以下 (含二楼)现

场搬运病人,每次按 “救护车转运费”１个计价单位的７０％计

费;二楼以上 (未使用电梯)的转运对照 “救护车转运费—高层

人力转运加收 (加收)”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医疗机构

(含１２０急救中心)自主制定收费标准,计价单位由 “公里”调

整为 “次”.“院前急救费”和 “救护车转运费”已考虑医护人员

上门服务所需资源消耗,不得同时收取 “上门服务费”.

九、患者由普通病房转入重症监护病房后按 “小时”收取重

症监护护理费用,由重症监护病房转入普通病房后,当日可按

—３—



“日”收取分级护理费用.患者在重症监护病房和普通病房之间

转入转出时,当天分级护理不足１２小时的,按半天收取.

十、如门诊患者在留观期间,医疗机构确实提供相应护理服

务,可考虑按病情收取分级护理费用,当天分级护理不足１２小

时的,按半天收取,当天转住院的,不得重复收取分级护理.

十一、“冠状动脉支架置入费”及儿童加收项目计价说明第

３条更正为 “每次手术超过两血管 (含两血管)按一血管计价,

仅做一血管按照８７􀆰５％计费”;“冠状动脉球囊扩张费”“冠状动

脉腔内减容费”及儿童加收项目计价说明第３条更正为 “每次手

术超过两血管 (含两血管)按一血管计价,仅做一血管按照

８５％计费”.

十二、«云南省过渡期非基本物质资源消耗医用耗材清单»

“２６􀆰呼吸系统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中医用耗材增加 “圈套器”

“鞘”,“２７􀆰 麻醉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中医用耗材增加 “封堵

器”.

十三、更正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费—冠状动脉内膜剥脱 (加

收)”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二类价、三类价 (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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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２０２６年４月２９日印发


